附件5

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工作满3年的

事业编制人员证明（式样）

        同志（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自     年    月至2026年7月在                单位工作，系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工作满3年的事业编制人员。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机关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党籍证明（参考式样）

       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经      年      月支部大会通过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，

经      年      月上级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特此证明。
党组织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